
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

节选

第三条 高等学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高等学校

党的委员会统一领导学校工作，支持校长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高等教育法》的规定积极主动、独立负责地开展工作，

保证教学、科研、行政管理等各项任务的完成。

高等学校党的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健全集体领导和

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凡属重大问题都要按照集体领

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由党的委员会

集体讨论，作出决定；委员会成员要根据集体的决定和分工，

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

第二章 组织设置

第四条 高等学校党的委员会由党员大会或党员代表大会

选举产生，每届任期 5 年。党的委员会对党员大会或党员代

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党员代表大会代表实行任期制。

第五条 规模较大、党员人数较多的高等学校，根据工作需

要，经上级党组织批准，党的委员会可设立常务委员会。常

务委员会由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对党的委员会负

责并定期报告工作。

设立常务委员会的党的委员会每学期至少召开 1次委员会全

体会议，如遇重大问题可以随时召开。



第六条 党的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本着精干高效和有利于

加强党的建设的原则，设立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统战

部和学生工作部等工作机构，配备必要的工作人员，包括配

备一定数量的组织员。

第七条 高等学校院（系）级单位根据工作需要和党员人数，

经学校党的委员会批准，设立党的委员会，或总支部委员会，

或直属支部委员会。党员 100 人以上的，设立党的委员会。

党员 100 人以下、50 人以上的，设立党的总支部委员会。党

员不足 50 人的，经学校党的委员会批准，也可以设立党的

总支部委员会。党的委员会由党员大会或党员代表大会选举

产生，每届任期 3 年或 4 年；党的总支部委员会、直属支部

委员会由党员大会选举产生。党的委员会、总支部委员会和

直属支部委员会应当配备必要的专职党务工作人员。

第八条 党员 7 人以上的党支部设立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

会由党员大会选举产生；党员不足 7 人的党支部，不设支部

委员会，由党员大会选举支部书记 1 人，必要时增选副书记

1 人。党的支部委员会和不设支部委员会的支部书记、副书

记每届任期 2 年或 3 年。

第九条 高等学校院（系）以下单位设立党支部，要与教学、

科研、管理、服务等机构相对应。教师党支部一般按院（系）

内设的教学、科研机构设置；学生党支部可以按年级或院（系）

设置，学生中正式党员达到 3 人以上的班级应当及时成立学



生党支部；机关、后勤等部门的党支部一般按部门设置。正

式党员不足 3 人的，可与业务相近的部门或单位联合成立党

支部。

要将高等学校教职工离退休党员编入党的组织，开展党的活

动。

第四章 党的纪律检查工作

第十四条 高等学校设立党的基层纪律检查委员会(以下简

称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由党员大会

或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第十五条 高等学校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设立专门工作机

构，配备必要的工作人员。


